
 

 
 

  



房地产交房之入住流程 
 

一、 入住服务  

 

入住，是在购房人履行完房款支付及其它相关义务后，开发商按照合同约

定将已达到交付条件的房屋向购房人交付。购房人在接收房屋后，按照物业管理

的有关规定到物业公司办理物业入伙手续。  

 

（a）入住入伙手续流程  

 

 业主登记：证明文件查验，确认业主身份。  

 开发商出示合同约定的交楼证明文件：如：规划验收批准文件、竣工

验收备案表、面积实测技术报告书等。  

 房款结算手续：业主与开发商按照实测面积和合同约定进行房款结算，

签署《结算协议》。  

 产权委托代办手续：业主提供办理产权相关资料，签署产权委托代办

协议，交纳产权代办费用，交纳产权税费或提供已自行缴纳的凭据。  

 房屋验收：房屋验收；  

 取得入住证明：开发商开具入住证明，业主持此证明到物业公司办理

物业入伙手续。 

 物业入伙手续：签署物业管理的文件，如：前期物业管理协议、车位

管理协议、装修管理协议等； 交纳物业管理费用、供暖费等； 领取

相关文件资料，如：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等； 领取房屋

钥匙。  

 

注：不同的房地产公司、不同项目，入住流程及相关手续可能会有所不同，

请以开发商的入住通知的具体内容为准。 

 

（b）各部门分工 

 

 客户服务部： 寄发《入住通知书》； 签发入住证明； 客户中心受理



客户投诉；  

 项目部：制订两书（《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 组织

验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与物业公司完成钥匙及公共部位移交；

保修维修； 

 综合业务部：组织规划验收，取得验收批准文件；组织面积实测，取

得实测面积技术报告书； 签署《产权委托代办协议》，收取产权资料；  

 经纪公司签署《房款结算协议》； 

 财务部收取（补退）结算房款； 代收产权税费； 

 物业公司 签署物业管理协议，收取物业费用；交接两书、钥匙；报修

及投诉受理； 

 装修管理； 

 物业管理与服务；  

 

（c）我们提供的服务  

 

 各项费用先知  

公司财务部根据实测面积、合同结算条款、产权税费政策计算各套房

屋的入住费用，制作每套房屋的《入住费用清单》随《入住通知书》

发出。 物业公司根据实测面积计算每套房屋物业费用， 

如：物业管理费、采暖费等，制作每套房屋的《物业入伙费用清单》

随《入住通知书》发出。  

 产权代办服务，为您省时省力  

公司综合业务部（产权组）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的产权代办服务： 代

收代缴产权税费，代收代交各种文件、表格、证明；承诺期限取得产

权；为按揭贷款客户办理产权证的银行收押手续；  

 专业人士陪同验房，为您答疑解惑  

在入住验房时，公司会安排专业人士陪同客户验房，答疑解惑。  

 优质保修服务，让您安心使用  

入住之前，由项目部牵头组织总包、分包、供货厂商以及物业公司成

立保修保驾工作小组，提供保修服务，入住后业主报修由物业公司统

一负责接待和记录，无需东奔西走。 



 投诉处理，高效、及时  

项目部、客服部、经纪公司、物业公司、综合业务部、法律部组成入

住现场沟通小组，负责处理入住期间的客户咨询和投诉；  

项目部负责处理入住客户有关房屋质量及项目建设方面的咨询和投诉；  

经纪公司负责处理有关销售承诺、销售手续、销售服务方面的咨询和

投诉；  

物业公司负责处理有关物业管理、装修管理方面的咨询和投诉；  

综合业务部负责处理有关面积、产权税费、产权办理方面的咨询和投

诉； 

 房屋租赁及二手房服务  

旗下北京华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纪部提供代理房屋租赁、代理二

手房买卖业务、代办房屋置换等服务，已相继在华清嘉园、华亭嘉园、

凤凰城、优士阁等项目建立了租售中心。使华润置地的客户享有更加

优越的置业服务，以及使更多的人愉悦的享受置业、投资的快乐。 

 现场报装电话、网络  

在集中入住期间，我司会联系电话、电信部门，在入住现场为业主提

供电话、网络报装服务。  

 

注：该项服务需视与电话、电信部门协调结果而定。  

 

（d）入住常见问题答疑 

 

 入住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入住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办理入住的时间、地点、程序、费用和

所带材料 

 办理入住手续时，业主需携带如下证明文件  

 入住通知书；  

 购房发票（收据）及其它相关费用交费凭据；  

 购房合同正本 [通过贷款购房的业主请带合同复印件]；  

 业主有效身份证件；  

 委托他人办理，需提供业主及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以及授权委托书；  



 单位购房的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及法人有效身份证件，代理人的有效

身份证件和授权委托书；  

 办理产权证需缴纳的费用 

 住宅公用部位共用设备维修基金：按总房价款的 2%缴纳；  

 契税：普通住宅按总房价款的 1.5%缴纳，别墅、度假村以及每建筑平

方米价格超过上年度商品住房平均价格一倍以上的高档住宅，按总房

价款的 3%缴纳；  

 房屋登记费：每套房屋 80元缴纳 

 房屋所有权证工本费： 4元/本； 

 印花贴税： 5元/件；  

 房屋面积测绘费（配图费）；  

 具体费用以届时政府相关政策、规定为准。 

 办理入伙手续时，需向物业公司交纳的费用：  

 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公司一般以年、半年或季为阶段收取物业管理

费用；  

 供暖费：按照不同的供暖方式交纳一个采暖季的供暖费用；  

 其它费用，如：有线 /卫星电视开通费、有线/卫星电视收视费、车位

管理费等；  

 为什么按揭贷款购房的客户在办理房屋入住时，要求业 

主委托开发商办理产权，并代收各种产权税费？ 

 

 根据相关规定，开发商不能代收产权税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开发商

在业主的按揭贷款中，为业主向银行的借款提供了阶段性担保责任，一直要到取

得房屋产权证并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手续。开发商的担保责任期限就会被延长。也

确实存在部分业主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交纳契税等产权办理费用，拖延了产权证

的办理时间。  

 

所以，为解决以上问题，开发商一般会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中，要

求业主（特别是按揭贷款的业主）在办理入住手续前签订授权委托书，要求业主

委托开发商办理产权，并代收相关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文件及费用。  

 



 关于 商品房 保修的有关规定  

 

房地产开发商应当对所出售的商品房承担质量保修责任。商品房为住宅的，

应在商品房交付业主时，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业主提供两书（《住宅使用说明

书》、《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质量保证书应对保修范围、保修期限、保修

责任等内容进行说明，保修期从交付之日起计算。  

 

商品住宅的保修期限不得低于建设工程承包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的质量保

修协议约定的保修期的存续期。存续期少于《商品住宅实行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

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中规定的最低保修期限的，保修期不得低于规定中确定的

最低保修期限。  

 

非住宅商品房的保修期限不得低于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出具的质

量保修书约定的保修期的存续期。 

  

在保修期内发生的属于保修范围的质量问题，开发商应当履行保修责任。 

 

下列情况不属于保修范围：  

1、对因自然灾害，不可抗拒力造成的质量损害；  

2、因使用不当或者第三方造成的质量损害；  

3、购房者拆、改、装修不当造成的质量损害；  

 

商品住宅的一般项目的保修期限规定，如下表：  

保修项目 保修期限  

1、屋面防水 5 年  

2、卫生间防水、外墙渗漏 5年  

3、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 2年  

4、供暖系统和设备 2个供暖期  

5、地基基础和承重主体结构 在合理使用寿命年限内  

6、装修工程 2 年  

7、门窗及五金件 1年  



8、灯具、电器开关； 6个月  

9、国家对住宅工程另有规定 按国家规定 

 


